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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以下是律政司司長林定國資深大律師今日（四月一日）上午出席電台

節目後會見傳媒的談話內容：  

 

記者：司長早晨。可否回應早前美國《香港政策法》報告提及行政長官證

明書制度反映行政機關擁有比司法機關更大的權力，以及美國國務卿亦發

聲明指香港的司法獨立及法治人權狀況繼續被蠶食，你對他們的立場有何

看法？  

 

律政司司長：我們絕對非常反對這些說法，有關說法其實並無新意，對於

我們這方面的批評只是不斷重彈舊調。我們的立場很清晰，關於行政長官

證明書的制度其實並非香港獨有，其他相關的普通法管轄區，都有相關安

排，那就是涉及國家安全的事情，須交予行政長官作判斷及決定。這並非

香港獨有的制度，其實美國亦一樣。故此，在批評前一定要考慮自己的做

法如何。我們亦絕不認同現在的安排或制度對香港的人權自由有任何不合

理的限制或負面影響。  

 

記者：司長，剛才（在電台節目中）提及初步甄選是為了篩走一些「沒有

機會的案件」，其實何謂「完全沒有機會」？如果是類似黎智英案那一類

是否「完全沒有機會」？  

 

律政司司長：我們不可以憑空或就個別案件作評論。對於是否有實際機會，

是需要一個判斷，必須視乎個別案件中申請人提供了甚麼理據。譬如，申

請人根本完全沒有理據，或者就我們要討論的議題或行政長官要判斷的國

安問題，未能提供任何相關資料說服我們，這些便可以作為判斷的基礎。

所以必須視乎每個個案作判斷，我們的目的是甄別一些正如我所說完全沒

有實際機會，可以說是沒有基礎、浪費資源的申請。  

 

（請同時參閱談話內容的英文部分）  

     

 

完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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